
民政部门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活人墓拆除奖励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活人墓拆除奖励
立项依据

《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芒市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芒办发〔2019〕110号），附件4。
项目实施单位

芒市民政局

项目基本概况

《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芒市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芒办发〔2019〕110号），附件4的要求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；全面摸清底数，边排查边整治

广泛宣传动员，营造良好氛围；树立正确导向，形成引领示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整治范围，全市辖区内所有已建成的“活人墓”。已安葬一方的双人墓不在本次清理整治范围。

整治时间，全市“活人墓”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活人墓拆除奖励400万。
项目实施计划

整治时间，全市“活人墓”专项清理整治行动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。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19年9月1日—2019年10月25日），

召开全市“活人墓”清理整治行动动员大会，进行专项动员部署。组织召开动员大会，广泛宣传深化殡葬改革及“活人墓”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，引导群众革除丧葬陋习，树立文明治丧新风尚，确保全市殡葬改革暨“活人墓”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工作扎实有效推进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（2019年10月22日—2020年4月30日），

从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4月30日进行严格管控、集中整治和常规治理，全面拆除全市辖区内所有建成的“活人墓”。整治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：第一阶段：2019年10月22日—2019年12月31日以前为自愿拆除阶段，给予奖励。第二阶段：2020年1月1日—2020年4月30日以前为强制拆除阶段，不再进行奖励，不愿自行拆除的，由殡葬执法机构组织强制拆除，并对拆除“活人墓”的地块进行恢复原状，拆除产生的费用由墓主承担。

（三）奖励措施

活人墓拆除奖励：奖励标准及时限。2019年12月31日以前自愿拆除的，给予奖励。单人墓奖励1000元、双人墓奖励1500元。因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学校、旅游、工业和其他项目开发需要拆除的“活人墓”，已领取征地、拆迁补偿的不予奖励。
（五）总结验收（2020年5月31日前）

各乡镇、街道、农场要严格按照要求，扎实推进“活人墓”清理整治工作，及时总结工作经验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    “活人墓”拆除奖励工作满意度95%。



